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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75       证券简称：南京熊猫       公告编号：临 2017-021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内，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况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2 亿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

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在额度范围内授权总经理办理相关事项，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详见本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南京熊猫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临 2016-052）。 

鉴于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 日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600 万元购

买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已于 2017 年 4 月 7 日到期。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余

额是人民币14,300万元，在董事会审批之额度人民币2.2亿元范围内。 

公司于2017年4月13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

募集资金人民币5,700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3个月，预期年收益率

为4.2%，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相关情况 

1、名称：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2、币种：人民币 

3、成立日：2017年3月15日 

4、投资金额：5,700万元 

5、年化参考净收益率：4.2 %/年 

6、收益类型：保本开放式理财产品 

7、投资周期：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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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申购确认日/投资周期起始日：申购确认日为申购申请受理日后的第一个

工作日，为一个投资周期的投资周期起始日。 

9、投资周期终止日：客户持有的理财产品在投资周期终止日自动赎回，投

资周期终止日如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10、提前终止权：客户无权提前终止该产品；当出现本理财产品说明书中的

“提前终止”情形，兴业银行有权提前终止本产品。 

11、自动赎回：投资者持有的理财产品将在一个投资周期结束后自动赎回，

遇到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兴业银行于投资周期终止日返还客户本金与理财

收益（如有）。 

12、销售管理费年化费率：0.2%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公司本次购买的是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该

银行理财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与相关银行保持密切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

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

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

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运营。  

2、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1. 本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0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

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预期年

化收益率为 1.95%-3.25%。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7 年 1 月 16 日全部赎回。 

2.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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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

限 28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3.30%。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到期。 

3. 本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6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

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4,9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60 天，预

期年化收益率为 3.3%。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到期。 

4.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9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

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0,1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33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3.15%。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6 年 5 月 3 日到期。 

5.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

品，期限 90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3.15%。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6 年 7 月 1 日到期。 

6.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0,500 万元购买卓越计划滚动型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

品，期限 28 天，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2.70%。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6 年 6 月 16 日

到期。 

7.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9 日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1,800 万元购买对公结构性存款（挂钩利率）产品，期

限 88 天，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2.90%。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6 年 8 月 15 日到期。 

8.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6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91 天，预期

年化收益率为 3.2%。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6 年 8 月 22 日到期。 

9.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6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

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0,3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35 天，

预期年收益率为 2.75%。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到期。 

10.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6 日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0,500 万元购买保本人民币公司理财产品，期限 28 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3.00%。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到期。 

11. 公司控股子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6 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

订协议，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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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 90 天，预期年收益率为 3.0%。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6 年 10 月 8 日到期。 

12. 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1,8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91 天，预期

年收益率为 2.85%。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6 年 11 月 18 日到期。 

13. 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6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90 天，预期

年收益率为 3.05%。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6 年 10 月 21 日到期。 

14. 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6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90 天，预期

年收益率为 3.05 %。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到期。 

15. 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2,0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42 天，

预期年收益率为 3.20 %。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7 年 1 月 11日到期。 

16. 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7 日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14,300 万元，

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增盈策略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92 天，预期

最高年化收益率 4.15%。 

17. 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25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6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33 天，预期

年收益率为 3. 5%。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到期。 

18. 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1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使用暂时闲

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5,600 万元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36 天，预期年

收益率为 4.1%。该理财产品已于 2017 年 4 月 7 日到期。 

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22 日、2 月 27 日、3 月 1 日、4 月 1 日、5 月 20 日、5 月 24 日、6 月 8 日、6

月 22 日、7 月 8 日、8 月 20 日、8 月 25 日、10 月 28 日、12 月 1 日，2017 年 1

月 20 日、1 月 26 日、3 月 3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的《南京

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临 2016-002、005、006、015、021、023、030、032、041、045、046、063、

073，临 2017-004、00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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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的意见 

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的意见，详见本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15 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南京熊猫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临 2016-052）。 

 

特此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3 日 

 

 

 

报备文件： 

（一）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金雪球-优悦”开放式人民币理财

产品协议书 

 

 

 


